附件6

《长沙经开区科创基金子基金招募公告》相关释义如下：
1.关联方是指某一主体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相关主体，或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主体的相关主体，或与该主体受到同一主体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相关主体。
2.成功投资的案例是指以现金方式退出部分或全部股权，项目股权退出50%以上且该退出部分股权投资收益率超过50%；或退出比例低于50%且回收资金超过全部投资本金100%；或按照投资决策前30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均价计算持有项目的流通市值对应本金收益率超过50%（对于一年内解禁的限售流通市值可按其50%计算收益率）。
3.合伙协议根据基金组成形式可以是合伙协议/公司章程/基金合同/《委托管理协议》等。
4.主要股东是指对公司有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股东，具体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规定。
5.首轮外部机构投资是指目标项目首次接受外部机构投资的行为，其中外部机构不包括目标企业创始人、高管和员工以及上述人员的亲属和朋友等个人，或上述人员出资形成的投资平台，个人天使或个人天使设立的投资平台。
6.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价款支付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
7.原始投资额是指科创基金对子基金的实缴出资金额扣除已收回本金后的剩余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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